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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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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處109年11月17日召開「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3
期新建工程」鄭民安君陳情里程7K+620~640處擋土牆等構

造物施工後恐影響進出及排水現場會勘紀錄1份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據鄭民安君109年11月11日陳情書辦理。

正本：鄭民安君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、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
限公司、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嘉南工程處、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
公司(永康施工所)

副本：本處道南隊、南工組(臺南工務所)(均含附件)



「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期新建工程」鄭民安君陳情里
程 7K+620~640處擋土牆等構造物施工後恐影響進出及排水現

場會勘紀錄 

一、會勘時間：109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整 

二、會勘地點：泛亞永康工務所旁 

三、主持人：陳建銘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建銘 

四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五、 會勘結論： 

本案係鄭民安君陳情其住宅(永康區三民里和平路 278-1號)於

本工程擋土牆及自行車道護欄施作後，影響人員進出，經與會

各單位現勘討論後結論如下： 

(一) 陳情人鄭民安君位於其住宅前方之擋土牆坡度請施工廠商施

作時儘量降低高度並將門前區段調整水平。 

(二) 監造廠商表示調整擋土牆頂坡度，將增加道路排水導入其住宅

之機率，經陳情人承諾：「係因個人進出需求調整，如因此發

生淹水狀況，後續將會自行負責處理住宅排水事宜」。 

(三) 陳情人反映因後續出入需求，要求由 7K+580北側平面道路銜

接大洲聯絡道轉彎處出入，惟考量該處為十字路口，為維護相

關用路人行車安全，故該轉彎處邊界塊狀護欄仍有留設之必

要，經研議取消施作 7K+580~680擋土牆自行車道護欄以利陳

情人進出，相關景觀及排水設施等工程則配合現場調整。 

(四) 上述所列事項之相關設施調整事宜，請施工廠商繪製施工圖經

監造廠商審查確認後據以施作，並依實作數量結算。 

六、散會時間：上午 11時整  




